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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2014〕117 号 

 

 

 

各学院、各部处、各单位：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国家、广东省及学校有关

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的文件精神，为做好 2014 年专业技术岗位

聘用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截止到 2014 年 8 月 31 日仍在编在岗且在聘的专业技术人

员。 

二、岗位及任职条件 

本次岗位聘用属于岗位层级聘用。即聘期内，若受聘专业技

术人员岗位层级（层级指正高、副高、中级和初级）发生晋升变

化，其岗位等级（等级指专业技术岗位一至十三级）执行新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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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层级的最低级。具体岗位任职条件如下： 

（一）基本任职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 

3．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近五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二）任职资格条件 

1．专业技术四级岗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2．专业技术七级岗位：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3．专业技术十级岗位：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4．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 

三、聘用程序 

（一）个人申报 

申报截止时间：2014 年 9 月 30 日。申报人向所在单位填报

《华南师范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附件 1），并提供相

关有效佐证材料。 

申报成果统计截止日期为 2014年 8 月 31日。 

（二）学院（单位）资格审查 

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认真审查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对不符合岗位任职条件的，

应说明原因并退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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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院（单位）评议 

1．公开展示资格审查合格申报人的材料（申报人应实事求

是提交申报资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如有虚假、不实，

经核实后取消聘用资格。材料提交后不得更换、更改）。 

2．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对申报正高级专

业技术岗位的人员进行评议表决，提出推荐人选并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一般不少于七天，下同）。 

3．二级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对申报

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进行评议表决，提出拟聘人选

并予以公示。 

4．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将正高级专业技

术岗位推荐人选、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拟聘人选的有关材

料报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同时填报《      （单

位）岗位推荐聘用汇总表》（附件 2）和《      （单位）岗位

拟聘人员汇总表》（附件 3）。 

（四）学校评议 

1．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对二级单位推荐或拟

聘人选的材料进行复核。 

2．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对正高级专业技

术岗位推荐人选进行评议表决，提出拟聘人选，并予以公示。 

3．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对各级专业技术

岗位拟聘人选进行审定，确定聘用人员名单。 



—4— 

4．学校发文聘用。 

（五）签订聘用合同 

学校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合同中应明确受聘人员的岗

位职责、岗位目标和岗位任务。 

符合“优聘”条件的受聘人员，聘用时间从取得该岗位任职

资格之下月起计算；其他受聘人员的聘用时间从取得该岗位任职

资格的次年 9 月 1 日起计算。 

四、聘用组织及职责 

1．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 

在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工

作小组的业务指导下，负责审核本单位各类人员的岗位申报材

料；负责对本单位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和

推荐；负责组织本单位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申报人的资格

评审，形成人员聘用的建议方案，报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

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由学校组织开展聘用工作。 

2．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 

在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实

施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评审和聘用工作；指导二级单位实

施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评审和聘用工作。 

3．二级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 

负责本单位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申报人员的评审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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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 

负责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申报人员的评审工作。 

5．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负责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审定各类各级岗位

的设置和人员聘用。 

6．学术委员会 

学校学术委员会对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中有

学术争议的部分进行鉴定。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负责对本单位副

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中有学术争议的部分进

行鉴定。 

五、投诉和申诉  

在岗位聘用工作中，相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投诉和申诉，以

及学术争议，按《关于印发〈华南师范大学首次岗位设置实施方

案〉的通知》（华师〔2011〕123号）相关规定执行。 

六、工作安排  

1. 2014 年 9月 30 日前，学院（单位）接受个人申报。  

2. 2014 年 10 月 12 日前，学院（单位）完成资格审查。 

3. 2014 年 10 月 22 日前，学院（单位）完成评议。 

4．2014 年 11 月 15 日前，学校完成评议。 

5．2014 年 11 月 30 日前，学校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七、其他说明  

1. 各单位应严格按照上级和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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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开展竞聘优选工作。 

2. 申报人应按照学校的时间安排，认真填报相关表格，并

提交相关有效佐证材料。 

3. 符合任职条件的非专业技术人员，可参照申报，申报材

料经所在单位审核后于 2014 年 9月 30 日前报送到学校人事处。

推荐和评议工作由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负责组织

实施。 

4. 各单位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岗位聘用工作，精心

组织，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任务。资格审查环节采用审

核人负责制，公平公正，严格把关，认真审核申报人填报的信息，

核对证书证明材料（复印件）的真实性。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菁  

联系电话：020-85214110  

联系地址：石牌校区行政办公楼 606 室  

 

    附件：1. 华南师范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 

      2.               （单位）岗位推荐聘用汇总表 

      3.               （单位）岗位拟聘人员汇总表 

 

 

                               华南师范大学 

2014 年 9月 17日 

http://www.scnu.edu.cn/ism/upload/UserFiles/NewFiles/File/djw/2014-09/2014-09-19-djw.docx
http://www.scnu.edu.cn/ism/upload/UserFiles/NewFiles/File/djw/2014-09/2014-09-19-djw(2).docx
http://www.scnu.edu.cn/ism/upload/UserFiles/NewFiles/File/djw/2014-09/2014-09-19-djw(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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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南师范大学 

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 

 

 

 申报人姓名：                         

 申报岗位名称：                         

 所在单位名称：                         

 联 系 电 话 ：                         

 申 报 日 期 ：                         

  

 

 

 

 

华南师范大学人事处制 

二〇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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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表要求在计算机上填写，打印格式为 A4版面，可根据所填业绩内

容增加页面。 

二、 本表“申报岗位名称”包括主系列专业技术二级、三级、四级、五

级、六级、七级、八级、九级、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岗位、辅系

列专业技术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九级、十级、十一级、

十二级岗位。 

三、 本表需随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行政职务任

命文件等以及满足所申报岗位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复印件由二级单

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负责审核，核实无误后标注“此件

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 资历和业绩的起算日期为首次被聘为现职或现岗时间，截止日期为

2014年 8月 31日。 

五、 本表中所填内容要求具体、真实。一经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者，经

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讨论，将取消其当年申请专业技

术岗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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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    族  籍    贯  

参加工作 

时间 
 

现聘岗位  聘用时间  硕导/博导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申报岗位 
岗位名称  

岗位等级  

现职称及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所属一级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  

最后学位/毕业学校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1.1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1.2 进修情况(包括公派出国研修、国内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学历提升以及专业技术继续教育等) 

起止时间 进修方式 进修地点 

   

   

   

   

1.3入选人才工程情况 

入选时间 人才工程名称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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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处分 

 

 

 

 

 

1.5师德表现 

 

 

 

 

 

 

 

 

 

二、申报人近五年来工作业绩 

2.1 教学工作情况（包括 1、所授课程名称、课时、教学质量评估及指导学生取得成绩；2、主持

或参与课程、学科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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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主要科研或教学论文（第 1作者或通迅作者）、专著及教材（限填 10项） 

序号 论文/专著/教材名称 发表刊物、检索收录情况/出版社 个人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2.3主持的科研或教研课题（限填 10 项） 

序号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下达单位 个人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2.4校级以上科研或教学获奖情况（限填 10项） 

序号 时间 奖励名称 奖励下达单位 个人排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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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2.5学术声誉或学术兼职情况 

 

 

 

 

 

 

 

 

 

 

 

2.6其他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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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人工作总结及工作设想 

 

 

 

 

 

 

 

 

 

 

 

 

 

 

 

四、申报人承诺 

本表所填内容完全属实。 

本人自愿申报华南师范大学                           岗位，受聘后将自愿与学校签订

《华南师范大学聘任合同书》，并自愿履行《华南师范大学聘任合同书》约定的岗位职责。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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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单位推荐意见 

基层单位对申报人上聘期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基层单位推荐意见结果：  □强烈推荐；       □一般推荐；       □不推荐。 

 

 

单位领导（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资格审查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意见 

 

根据国家、省和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的有关规定，经无记名投

票表决，同意推荐/聘用               同志到华南师范大学          

                岗位。 

 

 

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总人数 出席人数 表   决   结   果 备 注 

  
同意 

人数 
 

不同意 

人  数 
 

弃权 

人数 

  

公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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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小组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聘用工作专家委员会意见 

 

根据国家、省和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的有关规定，经无记名投

票表决，同意聘用               同志到华南师范大学                   

           岗位。 

 

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总人数 出席人数 表   决   结   果 备 注 

  
同意 

人数 
 

不同意 

人  数 
 

弃权 

人数 

  

公示结果： 

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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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填报单位（公章）：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参加工

作时间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资格 

或技术等级 
原聘用岗位 拟推荐聘用岗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此表供专业技术四级岗位或工勤技能岗位推荐填报。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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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填报单位（公章）：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参加工

作时间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资格 原聘用岗位 拟聘用岗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此表供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岗位填报。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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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9 月 18 日印发 

责任校对：张菁 邓静薇 


